
护理学院（517）2023 年 
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细则 

 
根据教育部关于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的相关文件精神和学校统一部署，结合

我院情况，制订工作细则如下。 
一、组织领导 
根据学校有关要求，学院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在护理学院研究生招生工

作领导小组的领导和统筹安排下进行。学院成立监察组，负责监督选拔、考核、

复试相关工作规定的执行情况。 
 
二、申请条件 
1. 符合学校规定的申请基本条件 
2. 学院要求的条件： 
（1）全国重点大学护理学专业 2023 届应届本科毕业生。 
（2）诚实守信，学风端正，无学业学术行为不端记录，学习成绩优秀，本

科阶段总成绩排名在该校同年级本专业前 50%之内；英语水平优秀。 
（3）对护理学科有浓厚兴趣，有临床实践经历和基础的科研能力。 

 
三、拟接收推免生计划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类别 拟接收计划数 

101100 护理学 硕士 8 

105400 护理 硕士 4 

注：实际接收推免生人数视考生申请及考核结果而定。 

 
四、报名及资格审核 
请有意向报考我院推免生的考生于 9 月 23 日 12:00 前在“华中科技大学研究

生招生推免预报名系统”报名并提交相关材料，我院将根据报名申请时间分批审

核考生资格。 
预报名相关通知请参见学校研招网 http://gszs.hust.edu.cn/info/1106/3510.htm 
能获得所在高校推免资格的考生，在预报名系统报名提交相关材料。我院将



对报名材料进行审核，采取电话通知的方式，通知符合条件的考生参加我院组织

的复试考核。 
    请考生及时查看系统信息，保证通讯畅通，以免错过有关事项通告。如系统

内显示“审核未通过”的，即不具有我院推免复试资格，我院不再另行通知。 
 

五、复试考核形式和内容 
复试总成绩为 100 分，由专业理论知识测试（30 分）、外语听说能力测试（20

分）、综合素质测试（50 分）三部分组成。考试成绩不及格者不予录取（低于

60 分者为不及格）。 
（1）专业理论知识测试 
考察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护理学科理论体系、知识概念、实践应用等方面。 
（2）外语听说能力测试 
考生阅读专业文献后，考官进行相关英文提问，考生须用英文作答。 
（3）综合素质测试 
考生个人用中文陈述 2 分钟，介绍学业背景、科研经历、实习经历等。（建

议报考学术型硕士的考生主讲科研设想、研究方向；报考专业型硕士的考生主讲

专科发展方向设想、未来职业生涯规划）。 
（一）本校申请考生采取线下复试方式 
时间安排：复试时间一般在 9 月 20 日之后，面试时间将根据院系推免工作

进度安排电话通知。 
结果公布方式：复试结果将张贴在护理学院九楼。 
（二）校外考生采用网络远程复试方式 
在线测试平台和要求：腾讯视频会议 
软件操作说明和要求： 
（1）满足“双机位”要求  
考生需准备 2 台可确保网速和具备视频功能的设备，其中一台下载安装好腾

讯会议软件，另一台请下载安装最新版本微信或 QQ，用于第二机位。建议使用

手机支架或其他方式固定设备，避免遇到来电、震动等意外情况，致使设备跌落。  
1）主机位。主机位设备用于考生人脸识别、身份验证、登录会场、考试前

后与考官互动等。建议主机位用平板或电脑。考生本人正对摄像头，保持姿势端

正，面部、上半身及双手在画面中清晰可见。不得遮挡脸、耳朵等部位，不得佩



戴耳饰、帽子、墨镜、口罩等。复试全程考生视线不得离开摄像头，不得中途离

场，不得做与考试无关的动作。 
2）第二机位。第二机位设备放置在考生后方 45°或指定角度，确保监控范围

覆盖主机位屏幕。  
（2）网络环境  
务必在稳定的网络环境下完成考试。请注意选择信号良好的位置。如使用

WIFI 网络，请特别注意网速，避免多人共享同一 WIFI 路由器而导致的网络不

稳定。  
（3）环境要求  
复试环境应确保安静、相对独立、无干扰，考试期间不得有其他人在场；环

境光线明亮，确保考官能够看清考生。关闭室内电视、音响、闹钟等设备；关闭

设备的通话、录音、录屏、直播、外放音乐、闹钟等可能影响考试的应用程序。  
（4）需准备的材料和相关工作  
请准备好个人身份证。复试开考前，尚未完成身份核验和机位调试的考生，

视为自动放弃考试资格。考试全过程录音录像。若发现考生有违纪违规行为,将立

即终止考试，取消其考试资格。在复试结束后，考官再次检查考试录像，若发现

考生有违纪违规行为，取消其本次复试成绩并追究相关责任。  
（5）注意事项  
复试前务必保持设备电量充足，建议保持充电电源连接，确保考试过程中不

会出现因为设备电量过低自动关机的情况。主机位设备需退出除腾讯会议 APP 
之外的其他应用程序，例如闹钟、微信、录屏录音、音乐、视频、在线课堂等，

确保在拍摄过程中不会被其他应用程序干扰。建议考前重启设备，清理内存。 
考试期间，考生应保持面对摄像头，不得手持设备进行考试，不得使用蓝牙

耳机或外接耳机，不得接听电话，不得采用任何方式变声和更改人像，不得使用

虚拟背景，不得以任何方式查阅资料或接收其他信息，不得自行或允许他人截图、

摄录、拍照、录屏、录音复试情况。 
复试全程，应保持桌面整洁，仅可放置身份证、A4 空白纸张和黑色签字笔

等必备文具。 
考生复试期间，若出现网络或设备问题，请及时联系所在考场的考务人员，

并配合实施应急措施。  
 



时间安排：复试时间一般在 9 月 20 日之后，面试时间将根据院系推免工作

进度安排电话通知。 
结果公布方式：复试结果由院系通过电话逐一通知考生。 

 
六、待录取 
最终待录取将通过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进行。 
对已进行预报名并通过复试考核，且最终获得所在高校推荐资格的考生，在

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开放后，必须及时在系统内完成正式报名，提交各项要求的

材料。 

系统开放 12小时后，学院将依据复试考核结果及系统报名情况发放待录取

通知，额满为止。逾期未正式报名的，则不能保证预留计划额度。 

我院在发放复试通知或待录取通知后，若超出院系规定时间考生未接受，且

经学院电话确认后，可撤销对考生的复试通知或待录取通知。 

考生要在院系规定时间内通过推免服务系统确认同意待录取，一旦操作不可

更改。逾期未确认考生，视为放弃待录取资格。 

如有计划余额，学院将根据报名情况决定是否再行补录。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学院汇总同意待录取的考生名单，报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后，学校统一公示拟

录取名单。 

 
 
                                           护理学院 
                                        2022 年 9 月 17 日 


